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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数据治理中的两种角色 ：
政策的制定者和数据的使用者

郑磊，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教授

作为政策制定和监管者的政府

政府在数据治理的过程中，同时扮演着两种

角色。第一种角色是数据政策的制定者和

监管者。在这一角色中，政府将数据视为治理的对象，

对数据在社会中的流动制定政策并进行监管，对企业、

个人和政府自身等各种社会主体对信息的采集、利用、

共享、开放与保护制定规则与条件，为数字时代构建

法治基础。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对组织和个人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进行规

范，对应的正是政府的这一角色。

按照学者 Galvin 的信息政策分类法，有三种与信

息相关的基本权利 ：获取权、所有权和隐私权。其中，

信息的获取权是指接受与发布信息的权利，保障这一权

利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和利用，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

使人类受益。信息的所有权是指主体通过知识产权等形

式所实现的拥有信息的权力。这一权利认可了信息的创

造者有掌控其创新性成果，并从中取得经济回报的权利。

隐私权是指个人有限制他人获取有关其个人的、可识别

信息的权利，这赋予了个人有权为自己决定何时、如何

以及以何种程度传播其自身信息的权利。①

图 1　Gavin 的信息政策分类法

无论是信息的获取权、所有权还是隐私权都不是

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政策制定者

需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或达

成妥协（如图 1）。学者 Rowlands 认为，

大多数情况下，最广泛、最大限度地获

取和发布信息被认为是件好事，但在某

些情况下，毫无限制地允许信息流通会

带来许多实际问题，比如对国家安全的

威胁、对个人隐私的伤害、对公司商业

地位的不利影响等等。因此他认为对于

获取信息的自由需要施加一定的限制。

他指出，制定信息政策是一门妥协的艺

术，没有标准的、 唯一的答案，既不存

在绝对好的信息政策，也不存在绝对坏

的政策，而是需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达

成有效的平衡。②

举一个例子，记得笔者在美国写博

士论文期间，需要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

访谈。按照相应的学术伦理规范，任何

一项学术研究一旦需要采集有关个人的

数据，就必须先通过学校内部的学术伦

理审查。在这个审查过程中，我需要详

细说明准备如何采集、使用和保护这些

个人数据的方法和过程，以避免对被采

集个体造成伤害。在通过伦理审查前，

我不可以启动访谈计划，不能正式开题，

更不可能通过答辩。但如果笔者的研究

不需要采集个人的数据，就不需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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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伦理审查。这就是在获取数据开展

学术研究和保护被访谈人个人信息之间

达成的一种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已经建立起

来的平衡也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着的，与其所处

的外部环境相适应。近年来，数字技术

的迅猛发展不断对数据立法提出了新的

挑战。每一轮技术进步都可能打破业已

达成的平衡，数据政策的制定者必须与

时俱进，不断地更新和调整政策，并加

强采用技术手段进行监管的能力，以达

成新的平衡，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①

作为数据使用者的政府

政府在数据治理中的角色和职责不

仅仅是制定法规政策，政府还有第二种

角色，即数据的采集者、生成者、使用

者和保管者。也就是说，政府自身也是

数据的用户，也要受到政府自己制定的

法规政策的约束，政府采集和利用个人

信息的权力也不是一种绝对的、不受约

束的权力。

在这一角色中，政府将数据视为其

实现治理目标的工具，对其生成和采集

的数据进行利用，同时也要管理和保护

好这些数据，把握好“有用”和“管护”

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则之间的平衡（如

图 2）②。一方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

战略资源，政府需要把数据利用好，用

于推动其治理目标的实现，并向社会开

放政府数据以释放政府数据的社会经济

价值。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托付给政府

的一项责任，政府也需要保护好其采集

和储存的数据，防止数据泄漏或被滥用。

也就是说，作为数据的用户这一角色，

政府既要把数据用好，也能把数据管好。

图 2　数据治理的有用和管护原则

《草案》对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作出

了特别规定，其明确指出，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

活动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

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

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正是对

应了政府作为数据的用户这一角色。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地方政府不仅发

布了反映一个地方疫情整体情况的统计数据，还发布

了有关病例个体的信息，例如性别、年龄、居住区域、

行程轨迹、就诊医院等，以保障公众对于疫情发展情

况的充分知情 ；但同时，在发布这类信息时也需要对

能识别到病人个人身份的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不能让

公众锁定到具体的个人，进而引发针对个人的歧视，

最终在公众的知情权和病人的隐私权之间达成一种平

衡。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泄漏了

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

码、电话号码或私家车牌照等信息，在利用数据的同

时造成了“数据事故”，给当事人带来了不必要的伤害，

影响了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还有些地方政府试图将疫情防控期间采集的数据

超出其原有的使用限度和边界，用于其他的场景和目

的。例如，有些地方政府曾准备将健康码升级为“渐

变码”或拓展为“文明码”，结果引起了社会公众的

普遍忧虑和担心，体现了社会公众希望政府在利用数

据进行疫情防控的同时，也能保护好以及适度使用公

民个人信息的要求，也反映出不少政府部门和工作人

员在利用数据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对于保护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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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的意识淡漠、意愿不强、能力不足。“可以

大规模地、持续地在公共场所获得一个人的照片，而

且不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甚至在当事人不知情的

情况下就能获得数据。这种能力，历史上任何力量都

未曾具备过。”①一方面，这种力量可能让我们的社

会变得更安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我们失去人的隐

私和尊严。因此，在赋予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强大的

数据采集和利用能力的同时，也应该要求其承担起应

有的保护数据的责任，不能只一味强调数据“赋能”，

而忽视数据“赋责”。

作为数据的用户这一角色，政府在迅速推进数字

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技术的利弊两面，

把握好数字赋能与人本价值之间的关系。技术上所可

能的 , 不一定就是管理上可行的 , 也不一定就是社会

公众可接受的。政府部门在利用数据时不能只考虑“能

不能”的问题，还要考虑“好不好”和“可不可以”

的问题。既善于用数据，更要用数据为善，严格规范

政府自身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利用行为，在采集

和利用个人信息时，不能忘记数据采集的对象是一个

个活生生的人。让人是成为自己，而不

是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各地的政府大

数据中心应以人为中心，把人视为数据

服务的对象，而不是以数据为中心，把

人仅仅视为数据采集的来源。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要

“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

则”，“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十九届五

中全会报告又再次强调要“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政府部门在采集和利用个人

数据的过程中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同

意权，保障公众有不被暗中“算计”和“贴

标签”的权力，防止公民的个人信息被

泄露、滥用或过度使用，把握好数据利

用的边界和尺度，守住法治底线。在技

术、管理、法律、伦理四个维度的平衡

与取舍中，提升人民在数字时代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数据用于造福

人民，而不是伤害人民。

如何在利用数据的同时，不伤害到

个体，把握好两者之间的火候，这是一

门艺术。温度太低，数据会过于冰冷无

法产生能量，但如果温度过高，又可能

烫伤人。作为数据的用户，政府需要把

数据的温度调节到多高才是刚刚好呢？

我认为应该是 37℃，因为这是“人的

温度”，是以人为中心的温度，能让人

感到舒适与安全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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